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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巴中市污水处理厂迁建工程项目 

投资内容及增加投资金额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2 年 7

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投资巴

中市第二污水处理厂、巴中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工程 BOT 项目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投资巴中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工程 BOT 项目（后更名为巴中

市污水处理厂迁建工程项目，以下简称“迁建厂项目”），并授权公司

管理层签署《巴中市第二污水处理厂、巴中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工程

BOT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特许经营协议》”）。公司就该

事项单独发布公告（公司编号：2012-030）。 

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，满足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，确保项目正常

投运并收取污水处理费，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

第三十一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关于《关于调整巴中市污水处理厂迁建

工程项目投资内容及增加投资金额的议案》，同意调整巴中市污水处

理厂迁建工程项目投资内容及增加投资金额，并与巴中水务局签订关

于《特许经营协议》的补充协议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迁建厂项目投资内容及投资金额调整前概况 



按照《特许经营协议》，公司在巴中市设立巴中兴蓉投资发展有

限责任公司（现已更名为“巴中兴蓉环境有限责任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项

目公司”）作为项目公司具体负责实施迁建厂项目、巴中经开区污水

处理厂工程 BOT 项目，特许经营期权为 28 年，在特许经营期内，项

目公司负责融资、建设、管理、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，并向水务局收

取污水处理费。在特许经营期满后将项目设施完好无偿移交给巴中市

水务局或其指定的机构。迁建厂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1.79 亿元，税后

回报率为 8.5%。除厂区主体建设外，《特许经营协议》约定项目公司

投资建设原市污水厂至迁建厂进水口的管网建设（约 6KM）。 

二、投资内容及投资金额调整情况 

（一）迁建厂投资额调整情况 

2013 年 11 月，四川省发改委正式下达了关于巴中市污水处理厂

迁建工程项目核准批复（川发改环资〔2013〕1212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核

准批复”）。迁建厂项目估算投资额由 1.79 亿元调增为 2.66 亿元（未

包括厂外污水干管工程），主要系土地费用及提标导致设备选型标准

提高。 

（二）迁建厂厂外干管投资调整情况 

由于核准批复内容并未涉及《特许经营协议》约定项目公司投资

建设原市污水厂至迁建厂进水口的管网建设（约 6KM），为保障迁建

厂顺利通水，经项目公司与巴中市水务局的共同努力，巴中市发改委

在 2015 年 9 月下发《关于巴中市污水处理厂厂外污水干管工程可行

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巴发改审〔2015〕23 号），同意原污水处理厂



至迁建厂之间的干管工程，内容包括约 4.86 公里压力管道（钢管）

及迁建厂厂外污水提升泵站（近期 7.5 万立方米/日，远期 18 万立方

米/日）工程。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3,511 万元。为进一步明确迁建厂厂

外污水干管工程项目业主单位及资金来源，巴中市发改委于 2015 年

10 月，下发《关于变更巴中市污水处理厂厂外污水干管工程项目业

主和资金来源的通巴发改审》〔2015〕40 号文件，调整项目公司为厂

外污水干管工程项目业主。 

三、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

（一）迁建厂项目估算投资由 1.79 亿元增加至核准批复的 2.66

亿元 ； 

（二）调整迁建污水处理厂厂外污水干管及增加泵站工程，估算

投资 3,511 万元。 

公司目前自有资金充足，将以自有资金投资。 

四、签订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《特许经营协议》的补充协议，有利于明确对投资内容调整、投

资金额增加及投资回报等事项进行补充约定，以保障我公司的权益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四川省发改委关于巴中市污水处理厂迁建工程项目核准

的批复》（川发改环资〔2013〕1212 号） 

（二）《巴中市发改委关于巴中市污水处理厂厂外污水干管工程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巴发改审〔2015〕23 号） 

（三）《巴中市发改委关于变更巴中市污水处理厂厂外污水干管



工程项目业主和资金来源的通知》（巴发改审〔2015〕40 号）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2 月 1 日 

 




